

 
长上卫字〔2026〕1号


关于下发长治市上党区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补助标准的通知

区医疗集团、各乡镇（街道、区）卫生院、各区直医疗机构、其他承担公卫的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规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分配和使用，根据《山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本测算的通知》（晋卫基层函〔2016〕1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制定下发《长治市上党区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补助标准》，请遵照执行。

附件：长治市上党区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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